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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负责人承诺：
本人作为申报2026年度塔城地区科技计划项目（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）的负责人，在充分知晓并接受项目管理有关规定的前提下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1.本人保证项目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完整，符合塔城地区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定。涉及科技伦理的项目，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，按要求提供相应附件材料。
2.本人保证项目申报材料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。
3.本人保证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身份均真实有效，无不良信用记录，无违纪违法行为。
4.本人保证项目不存在反复申报、重复申报的行为。
5.本人将在项目申报、评审和实施等全过程中，严格履行项目负责人职责，保证研究工作时间，认真开展研究工作，按时报送项目年度执行情况报告、科技报告及有关材料，确保项目顺利完成。
6.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本人将遵守财经纪律，严格落实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及项目经费预算书，科学合理安排项目资金支出进度，建立专项账目，做到专款专用。
7.本人严格落实项目重大变化及时报告制度。自项目申报阶段起，若存在项目承担单位、项目负责人、考核指标等重要事项的变更事宜，以及其他严重影响项目实施的重大事项，将按规定及时报告。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本人将积极配合调查，自愿接受地区科技局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国家、自治区和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做出的科技活动违规行为处理，并记入科研失信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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